2025年度融合发展创新项目申报指南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华东师范大学理工科“三个十”专项行动计划（2025-2027）》，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整合学校科研优势与重点单位的实际需求，通过创新性项目培育和高水平团队组建，与应用单位建立常态化的协同机制，合力解决一线基础研究难题、卡脖子技术基础理论与技术原理；同时进一步挖掘科研成果潜力，为后续开展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奠定基础，推动国家科技创新，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大局。现启动2025年融合发展创新项目申报工作。
一、指南范围
1. 航空航天领域
①目标识别与智能处理技术（一般）
②小型化高稳时间基准技术（一般）
2. 生物医学交叉领域
③密闭环境人体效应增强技术（重点）
3. 化工领域
④含能分子的结构设计、性能模拟及合成技术（重点）
4. 人工智能领域
⑤控制关键技术研究与仿真推演平台开发（重点）
5. 前沿技术领域
围绕空间信息、无人与反无人等领域进行征集，分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两类。资助科研人员开展探索性与风险性强的前沿技术创新研究，同时应突出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服务国家与地方需求。
以上方向具体内容与指标可联系科技处查阅。
二、申报要求
（一）基本要求
1.支持我校科研人员牵头申报，优先支持40岁以下申请。
2.鼓励与重点科研单位联合申请，优先支持有联合单位配套资金支持的联合申报项目。
3.上一年度及当年度内未发生违法违纪违规及泄密等行为。
4.已有在研校内经费培育项目的科研人员，不再受理新项目申报。
（二）法规与伦理要求
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技伦理准则。拟开展的科技活动应进行科技伦理风险评估，涉及科技部《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国科发监〔2023〕167号）第二条所列范围科技活动的，应按要求进行科技伦理审查并提供相应的科技伦理审查批准材料。
三、申报方式
1.请申请人填写附件《融合发展创新项目申报书》，于截止日期前提交纸质版（一式两份）及电子版（光盘一次性刻录）至科技处（闵行校区办公楼1103室）。
2.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为：2025年7月11日。
四、咨询联系
联系人：王强  王华
联系方式：021-54836162，021-62232341
联系地址：闵行校区办公楼1103室

附件：《“三个十”专项行动计划2025年度融合发展创新项目申报书》



科技处
2025年6月28日




附件
密级：


 “三个十”专项行动计划
2025年度融合发展创新项目申报书


所属领域：□太空智能  □航天信息  □航空智能
          □航空信息  □生物交叉  □可信软件
          □化工材料  □应用数学  □量子技术
          □新能源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职称：
所属单位：
申请经费（万元）：
联合单位配套资金（万元）：
实施周期：


华东师范大学科技处制
二〇二五年六月

1、 申请人概况
	项目负责人情况

	姓    名
	
	工    号
	

	所属单位
	

	身份证号
	
	手 机 号
	

	电子邮箱
	

	职    称
	
	职    务
	

	等    级
	□重要   □一般   □无

	团队成员情况（在职人员，含合作单位）

	姓名
	所属单位
	职称
	研究方向

	
	
	
	

	
	
	
	

	
	
	
	

	
	
	
	

	
	
	
	

	
	
	
	

	
	
	
	

	
	
	
	

	
	
	
	





2、 申请资金情况表
1.校内申请经费
	支出科目
	申请金额（万元）
	测算依据

	设 备 费
	
	[bookmark: _GoBack]

	材 料 费
	
	

	测 试 费
	
	

	劳 务 费
	
	

	其    他
	
	

	总    计
	
	

	
	
	


经费预算明细：
1）设备费：XXX万元，用于……
2）材料费：XXX万元，用于……
3）测试费：XXX万元，用于……
4）劳务费（≤20%）：XXX万元，用于……
5）其他：XXX万元，用于……

2.联合单位配套经费
（依据联合单位经费管理办法填写，无联合单位无需填写）


3、 项目申请书
（1） 背景与必要性
（正文 仿宋_GB2312 小四）
（2）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技术指标
（3） 项目实施方案
（4） 项目计划进度和考核指标
（5） 项目GF效益分析
（6） 获得或正在申请国家和地方GF资助的情况
（7） 项目合作情况
（8） 其他事项说明


（9） 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1. 本人承诺所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责任；
2. 本人年度内未发生过保密、安全生产、质量等重大事故；
3. 项目批准后，将按要求认真组织项目实施并按要求接受学校相关管理部门不定期检查。
4. 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预定目标不能完成的情况下及时向科技处提出并接受相应处理。
5. 项目完成后，及时报请验收及配合做好验收工作

项目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

联合单位负责人签字：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
联合单位盖章：


